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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， 他 報 告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

經 理 (西 九 龍 三 )曹 佩 卿 女 士 因 事 缺 席 ， 由 副房屋事務經理

(租 約 ) (西 九 龍 三 ) ( 2 )謝 婉 雯 女 士 暫 代 出 席 會 議 ， 另 屋 宇署

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/樓 宇 ( 2 )部 梁 澤 棉 先 生 、 黃 萬 成 議 員 及 委

員何兆德先生因事 告假。  

 

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建 議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如 作 補 充 發 言 ， 不

可 超 過 兩 分 鐘 ； 此 外 ， 委 員 可 就 每 一 議 項 發 言 兩 次 ， 首

次限時三分鐘，第 二次兩分鐘， 與會者並無異議 。  

 

 

議項一：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3 .  上次會議記錄無需修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議項二：  雍澄軒拆售對酒店及房屋供應的影響  

(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 5 / 2 0 1 3 號

文件 )  

 

4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發 展 局 、 地 政 總 署 及 民 政 事 務 總

署 (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的 聯 合 書 面 回 應 (附 件 一 )已 置 於 桌 上 ， 供

委 員 參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地 政 總 署 高 級 產 業 測 量 師 /九 龍 南

區 (九龍西區地政處 )冼桂蘭女士。  

----- 



 - 3 - 

 

5 .  莊永燦主席 補充文件內容。  

 

6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指 雍 澄 軒 並 非 住 宅 物 業 ， 她 擔 心 購 入

雍 澄 軒 單 位 的 人 士 可 能 被 誤 導 。 她 查 詢 政 府 會 否 採 取 行

動 監 管 有 關 交 易 ， 並 向 雍 澄 軒 單 位 買 家 清 楚 說 明 購 入 酒

店房間須注意的事項 。  

 

(委員何非池先生 於下午 2 時 5 3 分到席。 )  

 

7 .  陳 偉 強 議 員 質 疑 地 產 商 出 售 雍 澄 軒 單 位 ， 是 公 然 挑

戰 現 屆 政 府 。 他 另 指 有 輿 論 認 為 地 產 商 在 政 府 推 出 額 外

印 花 稅 政 策 前 倉 促 拆 售 該 物 業 ， 當 中 可 能 涉 及 利 益 輸

送。  

 

8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認 為 政 府 應 檢 討 現 行 法 例 ， 堵 塞 法 律 漏

洞 。 他 指 出 油 尖 旺 區 酒 店 林 立 ， 若 發 展 商 紛 紛 拆 售 酒 店

單 位 ， 區 內 酒 店 房 間 供 應 將 會 減 少 ， 無 牌 賓 館 問 題 會 變

得更加嚴重。  

 

9 . 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表 示 ， 現 時 已 有 法 例 嚴 格 規 管 旅 館

的 日 常 運 作 ， 政 府 有 責 任 向 市 民 釐 清 相 關 法 律 ， 保 障 公

眾利益。  

 

(梁偉權議員於下午 3 時 0 3 分到席。 )  

 

1 0 .  冼桂蘭女士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政 府 非 常 關 注 發 展 商 拆 售 酒 店 房 間 一 事 ， 已 於

2 月 1 9 日發出新聞公告 ，說明酒店房間只可作

旅館用途 ，買家務須 審慎考慮；  

( i i )   政府在 2 月 2 6 日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

文 件 ， 概 述 本 港 監 管 酒 店 營 運 的 制 度 ， 亦 有 提

醒市民必須衡量個人可承擔的風險 ；以及  

( i i i )   地 政 總 署 現 正 搜 集 和 整 理 本 港 酒 店 地 契 的 資

料 ， 完 成 後 資 料 會 上 載 總 署 網 頁 ， 供 公 眾 閱

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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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陳志清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3 4 9 章 《 旅 館 業 條 例 》 (《 條

例 》 )  ， 任 何 處 所 提 供 收 費 的 住 宿 ， 假 如 其 租

出 期 少 於 連 續 2 8 天 ， 便 必 須 領 有 旅 館 牌 照 方

可 經 營 ， 條 例 旨 在 確 保 旅 館 在 樓 宇 結 構 及 消 防

安 全 及 衞 生 等 方 面 符 合 標 準 ， 旅 館 的 日 常 運 作

及 管 理 事 宜 ， 不 屬 《 條 例 》 的 監 管 範 圍 ， 但 持

牌 人 必 須 持 續 及 親 自 監 督 有 關 旅 館 的 經 營 、 開

設及管理 ；  

( i i ) 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， 旅 館 持 牌 人 如 欲 修 改 民 政 總 署

牌 照 事 務 處 ( “牌 照 處 ” )所 批 核 的 圖 則 ， 或 在 旅

館 內 進 行 任 何 改 動 、 加 建 、 翻 新 或 粉 飾 工 程 ，

事先 必須得到牌照處書面批准 ；  

( i i i )   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下的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例》，

旅 館 發 展 項 目 可 視 作 非 住 用 項 目 而 享 有 較 高 的

地 積 比 率 及 上 蓋 面 積 ， 而 配 合 旅 館 運 作 的 若 干

必 要 樓 面 及 設 施 ， 亦 可 不 計 算 入 總 樓 面 面 積

內 。 凡 獲 寬 免 的 旅 館 發 展 項 目 ， 如 旅 館 建 築 物

的 全 部 或 部 分 改 作 非 旅 館 用 途 ， 或 有 關 旅 館 並

無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獲 發 或 續 發 旅 館 牌 照 ， 屋 宇 署

會 檢 控 旅 館 持 牌 人 ， 或 發 出 命 令 ， 禁 止 旅 館 營

運。就雍澄軒個案而言，政府已於 2 月 1 9 日去

信 有 關 持 牌 人 ， 要 求 持 牌 人 提 供 拆 售 酒 店 房 間

的 詳 細 資 料 ， 並 交 代 該 物 業 出 售 後 的 運 作 模

式 。 牌 照 處 現 正 審 閱 持 牌 人 提 交 的 文 件 ， 在 有

需要 時會諮詢法律意見；  

( i v )   牌照處於 2 月 2 0 日曾 派員巡查雍澄軒，以確保

該 物 業 符 合 牌 照 條 款 及 《 條 例 》 有 關 樓 宇 結 構

和消防安全的規定；以及  

( v )   旅 館 如 有 違 反 牌 照 條 款 的 情 況 ， 牌 照 處 將 採 取

執法行動。  

 

1 2 .  高 寶 齡 議 員 查 詢 現 時 法 例 上 有 否 規 管 每 所 旅 館 須 由

單 一 業 主 擁 有 ， 以 確 保 旅 館 持 牌 人 恪 守 監 管 旅 館 營 運 的

法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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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侯 永 昌 議 員 欲 知 屋 宇 署 和 地 政 總 署 在 巡 查 旅 館 時 ，

會 採 取 什 麼 行 動 ， 確 保 持 牌 人 不 會 隨 便 更 改 物 業 原 來 用

途。  

 

1 4 .  陳 偉 強 議 員 表 示 ， 公 眾 對 雍 澄 軒 事 件 反 應 很 大 ， 故

他不擔心其他地產商 會仿效拆售酒店單位。  

 

1 5 .  委 員 何 非 池 先 生 表 示 ， 地 政 總 署 理 應 備 齊 本 港 酒 店

的地契資料，該 署應盡快整理和 公開有關資料。  

 

1 6 .  鍾港武議員 欲知：  

 

( i )   政府 部門過往如何處理類似 的拆售個案；  

( i i )   部 門 可 否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， 無 須 令 狀 而 在 任 何 合

理時間進入 已拆售的酒店 房間視察；以及  

( i i i )   是 否 只 要 有 一 個 拆 售 的 酒 店 房 間 違 反 《 條 例 》

或 旅 館 牌 照 條 款 ， 部 門 便 會 檢 控 旅 館 持 牌 人 ？

抑 或 須 有 一 定 數 量 的 拆 售 單 位 非 作 旅 館 用 途 ，

部 門 才 會 提 出 檢 控 ？ 就 此 部 門 又 有 否 釐 訂 任 何

客觀標準 ？  

 
1 7 . 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重 申 現 時 法 例 對 酒 店 業 規 管 嚴 格 。

政 府 應 盡 快 釐 清 法 例 ， 防 止 拆 售 酒 店 房 間 事 件 再 次 發

生。  

 
1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知 政 府 今 後 會 採 取 什 麼 行 動 ， 確 保 雍

澄軒能提供達 2 1  1 9 1 平方米的 樓面面積作旅館 用途。此

外 ， 他 認 為 政 府 應 了 解 酒 店 房 間 出 售 後 的 運 作 模 式 ， 以

及 該 等 單 位 業 主 日 後 與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的 關 係 ， 以 確 保 該

等房間按旅館牌照條款營運。  

 
1 9 .  冼桂蘭女士 表示，地政總署 2 0 0 3 年開始在 新批的酒

店 地 契 上 註 明 業 主 不 可 拆 售 酒 店 單 位 ， 惟 雍 澄 軒 的 地 契

在 2 0 0 2 年批出， 地契內並無限制 分拆出售酒店房間 ，故

地 政 總 署 難 以 規 管 發 展 商 拆 售 雍 澄 軒 。 不 過 ， 政 府 已 公

開 強 調 雍 澄 軒 的 酒 店 房 間 並 不 能 作 私 人 住 宅 用 途 ， 否 則

可 能 違 反 土 地 用 途 。 如 已 拆 售 的 酒 店 項 目 有 任 何 違 規 情

況，地政總署會視乎個別情況考慮採取行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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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陳志清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《 條 例 》 並 無 要 求 旅 館 持 牌 人 在 旅 館 業 權 改 變

時 ， 須 向 牌 照 處 申 請 或 申 報 ； 不 過 ， 持 牌 人 必

須 確 保 旅 館 符 合 《 條 例 》 訂 明 的 樓 宇 結 構 、 消

防 安 全 及 衞 生 等 方 面 的 要 求 ， 並 須 持 續 親 自 督

導旅館 的管理及營運，方 符合發牌規定 ；  

( i i )   牌 照 處 可 毋 須 令 狀 而 在 任 何 合 理 時 間 進 入 旅 館

房間 視察；以及  

( i i i )   領 牌 旅 館 不 論 租 出 多 少 房 間 及 租 期 長 短 ， 該 旅

館 及 所 有 房 間 均 受 《 條 例 》 規 管 ， 持 牌 人 必 須

恪守《條例》 及牌照條款的 規定。  

 

2 1 .  趙 仲 恩 先 生 表 示 ， 牌 照 處 會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及

法律意見，考慮有關處所是否仍屬《條例》的規管範圍，

以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。  

 

2 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知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修 改 現 行 法 例 ， 加 強

監管旅館發牌制度。  

 

2 3 .  冼 桂 蘭 女 士 表 示 ， 地 契 是 一 份 政 府 以 土 地 持 有 人 身

分 與 土 地 承 租 人 簽 訂 的 契 約 。 在 政 府 與 發 展 商 訂 立 地 契

後 ， 雙 方 不 可 隨 便 更 改 契 約 條 款 。 承 租 人 欲 更 改 其 土 地

用 途 ， 須 向 地 政 總 署 申 請 修 訂 地 契 。 由 於 地 契 按 立 契 時

的 情 況 訂 立 條 款 ， 加 上 詮 釋 地 契 條 款 涉 及 相 關 的 專 業 知

識 ， 地 政 總 署 需 時 處 理 酒 店 地 契 資 料 ， 在 整 理 完 畢 後 ，

有關資料會盡快公開 。  

 

2 4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擔 心 市 民 購 入 酒 店 單 位 後 ， 須 較 一 般

業主承擔額外的 法律責任。  

 

2 5 .  黃 頌 議 員 詢 問 政 府 會 採 取 什 麼 行 動 保 障 購 入 酒 店 房

間的業主。  

 

2 6 .  趙 仲 恩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， 任 何 提 供 收 費 住

宿的處所，除非根據《條例》的 豁免令獲得豁免，否則必

須領有旅館牌照 ，方可營運。有關處所必須符合 《條例》

訂 明 的 樓 宇 結 構 及 消 防 安 全 要 求 ， 持 牌 人 並 須 持 續 親 自

督 導 旅 館 營 運 ， 方 符 合 發 牌 條 件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如 一 個 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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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已 獲 發 旅 館 牌 照 ， 牌 照 處 不 會 接 納 就 同 一 處 所 提 出 的

另 一 項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。 民 政 總 署 不 會 評 論 個 別 處 所 的 業

主或佔用人能否根據《條例》獲發旅館牌照 ，他們 應徵詢

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。  

 

2 7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

議項。  

 

 

議項三：  其他事項  

 

2 8 .  餘無別事， 莊永燦主席宣布散會，會議於下午 4 時

結束。下次會議 訂於 2 0 1 3 年 6 月 6 日下午 2 時 3 0 分舉行。  

 

 

 
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 3 年 5 月 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